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黏貼照片 

黏貼照片 

雲林縣建築工程勘驗照片黏貼格式(修正版 107 年 10 月 31 日) 

監造部分勘驗照片 

 

監造人部分               查驗日期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□ 監造人現場查驗照片。簽章： 
 

   專業工程部分（供公眾使用及 6 層以上建築工程）   查驗日期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□ 專業技師現場查驗。簽章： 
□ 依建築法第 13 條規定交由○○○專業工業技師（開業證書字號：技執第○○○○○

○號）辦理，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。現場查核簽章等文件記錄由監造人自行留存備

查（未檢附照片），並負相關法律責任。監造人簽章： 

承造部分勘驗照片 

 
專任工程人員部分 簽        章：      查驗日期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※ 照片若有增減請依格式自行增加。 
※ 若有照片辨識程度爭議，得要求以提供放大影像、其他角度照片、人員簽名等方式

確認。 

1. 營造業法第 35 條： 
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應負責辦理下列工作： 
一、查核施工計畫書，並於認可後簽名或蓋章。 
二、於開工、竣工報告文件及工程查報表簽名或蓋章。 
三、督察按圖施工、解決施工技術問題。 
四、依工地主任之通報，處理工地緊急異常狀況。 
五、查驗工程時到場說明，並於工程查驗文件簽名或蓋章。 
六、營繕工程必須勘驗部分赴現場履勘，並於申報勘驗文件簽名或蓋章。 
七、主管機關勘驗工程時，在場說明，並於相關文件簽名或蓋章。 
八、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。 

2. 36 條： 
土木包工業負責人，應負責第三十二條所定工地主任及前條所定專任工程

人員應負責辦理之工作。 
3. 40 條： 

營造業之專任工程人員離職或因故不能執行業務時，營造業應即報請中央

主管機關備查，並應於三個月內依規定另聘之。 
前項期間如有繼續施工工程，其專任工程人員之工作，應委由符合營造業

1.  監造事項請依建築師法第 18~21 條規定辦理。 
2.  建築師法第 11 條： 

建築師開業後，其事務所地址變更及其從業建築師與技術人員受聘或解僱，應

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分別登記。 

※ 每一建築工程，監造人應親至現場一次以上。 
建築法第 13 條第 1 項： 

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，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。但

有關建築物結構及設備等專業工程部分，除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

外，應由承辦建築師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，建築師並負

連帶責任。 
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技師簽證規則第 10 條： 
依本規則辦理之建築物結構與設備專業工程，其施工必須勘驗部分，應由各該專

業技師查核簽章，並依建築法令由承造人會同監造人按時申報，始得繼續施工或

報請竣工查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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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範例

 
 
說明： 
一、檢附照片之目的在確認專業人員進行現場勘驗查核作業，以保障相關當事人權益並避免

爭議。餘查核照片及詳細記錄請監造人、承造人自行留存備查。 
二、照片內容之要件包括： 

（一）勘驗查核人員（基礎）－請注意安全配備。 
（二）告示或標示牌－固定或手持皆可。 
（三）工程現況－顯示工程進度概況（放樣及各樓層）。 

三、照片內容以清晰易辨識為原則，若有需要可以不同角度檢附數張照片。 
四、若因受限照片印刷尺寸至標示牌字體大小、人員樣貌、建築物外觀…等辨識程度差異，

經簽名後由相關查驗人員自行負責。 
五、請勿以變造、替代或任何方式提供與申報勘驗內容不符之照片，以免觸法。 
六、人員、工地應依相關規定維護管理，若照片顯示部分與規定不符項目，本府得據以通知

改善或處罰。 


